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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性质的套房能否
改成经营性用房？对此，海
都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京师
（泉州）律师事务所创始合
伙人吴家洪律师。吴律师
表示，《物权法》第七十七条

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
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
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

关系的业主同意。
吴律师介绍，最高法出

台的司法解释称，所谓“利
益相关者”指的就是楼内邻
居。业主或使用人有擅自
改变物业使用性质等行为，

损害其他业主、使用人合法
权利的，楼内邻居可依法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物业公
司发现业主或使用人有擅
自“居改非”的行为时，也有
义务进行劝阻。

□“饭店任性装修 小区住户心慌”追踪

限一周内恢复 拒不整改将停水电
昨日东湖街道综合执法队下发整改通知单，目前饭店二楼通往三楼的通道已封闭

9 月 10 日下午，就此
事海都记者采访了惠安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
关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表示，能否
认定为工伤，需要根据申
请人提交的材料调查核
实。目前，该局已经介入

调查，已向当事双方初步
了解情况。

11日下午，海都记者
联系上了公司负责人吴先
生。其表示，此事镇政府
已经和他沟通，愿意就此
事与张淑娥家属进一步协
商。

到工厂取货 一女子被叉车撞骨折
事发厦门新鸿雨具惠安厂区，厂长承认是他误撞；目前当地人社部门已介入调查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刘薇 文/图

9 月 10 日上午，海都记者见到躺在泉
州市第一医院病床上56岁的张淑娥时，她
神情沮丧。张淑娥告诉记者，9月5日，她
被厦门新鸿雨具有限公司陶姓厂长叉车误
伤，致盆腔及脊柱三处骨折，陶姓厂长带其
就诊并充值了3000元医疗费后，就再也联
系不上了，工厂也拒绝为此担责。律师表
示，是否工伤，需看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并根据调查后的事实，认定相关责任
方。目前，惠安县人社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我是去工厂拿货的时
候，在电梯口被撞伤的。”在
泉州市第一医院的病房里，
张淑娥告诉记者，自己是去
年起为厦门新鸿雨具有限
公司缝制雨伞的，具体方式
是从公司将需要赶制的雨
伞领到家里缝制。

5 日上午，她去厂里领
货时，电梯口的一块叉车板
挡住了路，她找来厂长陶先
生帮忙。就在他操作叉车

将叉车板移动放好要后退
时，意外发生，本该后退的
叉车却再度向前，侧面挤撞
了张淑娥的腰胯。

张淑娥的儿子小刘告
诉海都记者，事发后陶先生
和他们一起，将母亲送到东
岭镇中心医院，因疼痛未好
转，次日又送至泉州市第一
医院检查。CT 结果显示，
母亲盆腔及脊柱有 3 处骨
折，下半身无法动弹，怀疑

伤到血管及神经。
小刘说，9月 6日，和他

们一起到泉州市第一医院为
母亲办理住院手续后，陶厂
长也缴纳了 3000元住院费
用。之后陶厂长先回去，说
第二天过来，但之后没再见
到包括厂长在内的公司任何
人员联系处理相关事宜，手
机也显示关机。

“母亲是公司员工，我
们找公司提出合理诉求，要

求承担医药费、误工费、营
养费等费用。”小刘向记者
出示了 2024年 8月 31日厦
门新鸿雨具有限公司转给
张淑娥的一笔转账付款的
手机截图，附言标注“工资”
二字。

小刘说，事发后他们与
公司负责人的助理沟通。
助理明确表示，事故是厂长
本人违规操作叉车造成，公
司没有任何责任。

9月10日11时许，海都
记者来到厦门新鸿雨具有
限公司位于惠安县东岭镇
北埔工业区的厂区采访核
实。

在三楼厂区内，只见半
成品及成品雨具堆满了整
层厂房。陶厂长告诉记者，
张淑娥确实是他误撞，事发
时他喊张淑娥让开一点，可

能由于语言不通，张淑娥没
听明白意思，以为是让她帮
忙挪叉车板，没想到就发生
了意外。

陶厂长说，两人平时关
系不错，事发后自己并没有
不管，“前前后后，我已经垫
付了5500元治疗费”。

至于手机关机，他解释
说双方沟通有分歧，他一气

之下把手机摔了，但后来换
了手机就开机了。

“我是好心办坏事，和
公司没有关系。”陶厂长告
诉记者，张淑娥并非公司员
工，是以计件方式帮厂里做
加工活。

随后记者也拨打了公
司负责人吴先生的电话，但
是未能接通。

针 对 此 事 ，9 月 11
日，海都记者采访了福
建律师海都公益团福建
尚民律师事务所罗平律
师。罗律师表示，首先，
要判断张女士是否可以
认定工伤，必须判断她
与雨具公司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这需要从其本
人是否服从公司内部管
理、是否遵守公司规章
制度、是否有定时或规
律的上班时间、是否需
要考勤及报酬计算方式
等方面考虑。

其次，陶姓厂长帮张

女士如果是在上班时基于
在交接货物或交接后协助
转移货物而造成张女士受
伤的，可视为其在履行职
务行为时产生侵权，根据
《民法典》第 1191 条的规
定，由雨具公司对外承担
侵权赔偿责任。

再次，如果厂长仅是
基于与张女士熟识等个人
原因，帮助其转移搬走货物
而开动叉车导致张女士受
伤，与其履行职务无关的
话，则可能被认定为厂长的
个人侵权行为，由厂长自行
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家属：是公司员工，但厂方拒绝承担责任

厂长：“好心办坏事，和公司没关系”

律师：
需要根据调查后的事实

认定相关责任方

进展：部门已介入调查

位于泉州市区辉庆广场的龙潭饭店，私自将
3楼私人住宅与一、二层店面打通，改造成饭店包
厢；9月6日，丰泽区对龙潭饭店进行多部门执法，
经部门核实该饭店私自将住宅改造为商用，存在
安全隐患（详见本报9月11日头版）。11日，东湖
街道综合执法队下发整改通知单，要求龙潭饭店
将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板在一周内恢复原状，若到
期拒不整改，将采取停水停电等措施。

9 月 10 日傍晚 5 点 52
分，记者再次回访看到，龙
潭饭店仍然正常营业。据
辉庆广场小区业主介绍，9
月 9 日、9 月 10 日，龙潭饭
店二楼和三楼的包厢仍然
对外开放使用。

“龙潭饭店存在安全
隐患，为什么在整改期间
还能继续营业？”带着疑
问，记者再次采访了丰泽

区相关职能部门。
东湖街道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今年年初，刺桐路
龙潭饭店开始进行房屋装
修，在装修过程中被街道和
社区巡查发现。街道和社
区网格人员要求龙潭饭店
提供装修设计图纸，并纳入
了日常巡查监管。在装修
过程中，街道收到小区业委
会及居民投诉，称装修存在

安全隐患。街道立即联系
上报区住建局，共同到现场
查看，按区住建局要求督促
龙潭饭店负责人将房屋装
修图纸送至区住建局进行
说明，发现龙潭饭店私自将
三层私人住宅与一、二层店
面打通，存在安全隐患。

9 月 6 日下午，街道联
合区住建局、东湖派出所、
东湖市场监管所、东湖城

管中队、街道安办、街道综
合执法队到现场踏勘执
法。11 日，街道综合执法
队下发整改通知单，要求
龙潭饭店将二楼通往三楼
的楼板在一周内恢复原
状，若到期拒不整改，将采
取停水停电等措施。现龙
潭饭店二楼通往三楼的通
道已安装铁板焊接封闭，
已无法进入套房就餐。

目前三楼套房已无法进入就餐

律师 住改商需经利益相关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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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许伟哲）
近日，国网石狮市供电
公司顺利完成石狮市永
宁镇沙堤村微电网孤网

运行试验，验证微电网
在与大电网断开连接后
具备稳定运行的能力，
即在外部供电线路故障

的情况下，能够确保沙
堤村保持系统稳定，当
地客户安全平稳用电不
受影响。

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

开展微电网孤网运行试验


